[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2021年陕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韩城市、神木市、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省级消防技术专家：
　　为加强全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督管理，夯实建设工程项目各方首要和主体责任，确保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按照消防审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省住建厅现将《2021年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抽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7月8日
 
2021年陕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抽查工作方案
消防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是建设工程消防安全管理源头，对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至关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分别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首要责任、主体责任，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落实工程消防设计与施工质量法律责任，守牢消防安全底线，加强全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管力度，强化源头管控；规范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执法相关程序，扎实推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部署要求，强化我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规范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提升专业水平能力，落实好参建单位各方主体责任，省住建厅对工程项目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事项随机抽查，通过活动开展实现两促进（即促进各地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程序意识和法规意识，提升业务水平；促进各地认真梳理本单位案卷程序不规范、内容缺失等问题，加强整改落实）、一压实（即压实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图审、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等单位各方责任）的总体目标，为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把好消防安全质量源头关。
二、组织机构
为做好全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省住建厅成立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抽查领导小组。
组　长：茹广生   省住建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
成　员：张明华   建设工程消防监管处处长
　　　　杨　帆   标准定额处处长
　　　　杜晓东   政策法规处处长
　　　　杨保全   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服务中心主任
设区市、省辖市（县）住建部门负责消防设计审验处（科）长、消防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住建厅建设工程消防监管处，负责统筹协调、汇总信息、组织督导、督促落实。
抽查工作由省住建厅统一组织，省消防技术专家委员会配合实施，各设区市、省辖市（县）及相关单位负责现场核查、配合及整改督促落实。
三、抽查时间、建设工程范围及比例
此次抽查任务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抽查时间为：2021年7月-8月。抽查范围：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已审批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验收备案抽查三类合格的项目，抽查比例按照不低于5%实行。
第二阶段抽查时间为：2022年1月-2月。抽查范围：自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已审批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验收备案抽查三类合格的项目，抽查比例按照不低于5%实行。
四、抽查方式和抽查内容
（一）抽查方式
省住建厅按照工程性质、所在地域、火灾危险性，依托“陕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备案技术服务平台”，抽取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建设工程项目。
消防设计审查采取线上随机抽取项目，线上查看项目资料方式；消防验收、验收备案采取线上抽取项目，线上查看资料与线下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实施情况相结合方式。
（二）消防设计审查类
1.技术审查内容
（1）消防设计文件完整性、编制深度要求；
（2）消防设计文件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情况；
（3）消防设计文件内容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规定的情况；
（4）施工图联合审查报告中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执行有关要求；
（5）总平面图消防设计；
（6）应当进行专家评审、防火论证而未进行专家评审；
（7）是否存在超过图审范围的情况。
2.程序合法性检查内容
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填写规范、要素齐全。
（三）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类
1.技术审查内容
（1）现场评定内容同消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一致性；
（2）建设工程消防竣工图纸的齐全、完整性；
（3）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进行消防查验并编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各项内容的完整性；
（4）现场评定中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制性条文情况；
（5）有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要求的内容，其与设计图纸标示的数值误差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数值误差要求的，误差不超过5%，且不影响正常使用功能和消防安全的情况。
2.程序合法性检查内容
（1）对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包含《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
（2）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记录；
（3）消防验收意见书填写规范、要素齐全。
五、有关要求
（一）务必高度重视，确保工作成效。各地住建部门、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抽查工作，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要以抽查工作为契机，对消防审查验收业务办理进行回头看，夯实工作责任，落实任务分工，紧密配合省住建厅严密组织抽查和现场核定，并督促参建各方责任主体按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抽查工作取得实效。
（二）加强沟通联系，确保结果公正。专家填写技术意见（见附件1、3），由省住建厅下发给作出审批的住建等部门通知建设、设计、图审、施工等单位进行确认。相关单位提出异议的，由省住建厅组织核查，作出判断。
（三）强化结果运用，推动问题整改。对发现消防设计审查中违反强制性条款的，由负责审批的住建部门（行政审批部门）对有关建设责任方依法处理，并督促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图审机构对照问题部分依据消防技术标准修改，相关技术资料补充存入审批档案，施工单位严格按照修改后图纸进行施工。对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项目中，发现存在降低施工质量的，依法对责任单位依法处理。9月10日前，设区市、省辖市（县）住建部门将处罚结果上报省住建厅。
对检查发现消防设计文件存在违反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的，设计单位予以修改，图审机构进行技术审查合格后，其技术资料补充存入审批档案。
对被处理的单位，纳入信用管理；对注册地为省外的相关单位，当地住建部门作出处理后，由省住建厅将处理情况书面函告其注册地住建部门。省住建厅对抽查发现的问题归类分析，对典型问题予以通报。
（四）规范审批程序，提升业务水平。各地住建部门要严格依法依规执行行政审批程序，强化依法履职能力，抓好抽查工作成果应用，认真梳理分析当前工作中存在较普遍的问题，不断提高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业务水平和社会单位对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满意度。要建立学习制度，对一线业务人员集中培训，协助基层进一步做好整改落实工作。
（五）严肃工作纪律，强化跟踪问责。抽取的项目和选取的专家，在进行技术审查过程中，实行过程保密，省住建厅与选取的专家签署保密协议书。专家成员如有违反保密协议规定行为的，强制退出本届专家委员会和省专家库。如被抽取的工程项目与专家有利益关系，专家应主动提出回避。
附件：1消防设计审查案卷技术审查初评表
　　　2.消防设计审查案卷程序审查初评表
　　　3.消防验收（备案）案卷技术审查初评表
　　　4.消防验收（备案）案卷程序审查终评表
　　　5.消防设计审查案卷技术审查终评表
　　　6.消防设计审查案卷程序审查终评表
　　　7.消防验收（备案）案卷技术审查终评表
　　　8.消防验收（备案）案卷程序审查终评表

